附表：            课程任课教师资格审查表
课程所在教研室：                课程所在部门：
	[bookmark: _GoBack]任课教师所在二级学院（部）、处室
	

	教 工 号
	
	姓名
	

	最高学历
	
	专业
	

	最高学位
	
	专业
	

	技术职称
	
	专业
	

	其它胜任课程教学资历、经历等：

	拟承担课程名称
	

	课程所属类别
及是否
满足对应条件
	□专业核心课程     □是□否 满足条件1和条件3

	
	□综合能力类课程   □是□否 满足条件1和条件2

	
	□实践周课程       □是否 满足条件1和条件2

	
	□双语课程         □是□否 满足条件1和条件4

	
	□其它课程         □是□否 满足条件1

	教师类别
	□专职 □行政、教辅 □企业兼职 □外聘兼课

	// 以上信息由课程任课教师本人填写 //

	部门领导审批意见
（此栏适用于
校内行政教辅人员兼课）
	□是 □否  同意授课。
领导签字：

	教研室审核
	□是 □否  符合条件，具备授课资格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审核人签字：

	课程所在部门复核
	□是 □否  符合条件，具备授课资格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
复核人签字：

	教务处审核
	□是 □否  符合条件，具备授课资格。
                   
 主管领导签字：

	注：条件1、条件2、条件3见反面。此表双面打印

	

	课程授课资格审查条件

	条件1
	同时具备以下4个条件：
（一）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；
（二）具有较高的师德修养，治学严谨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；
（三）具有助教及以上职称，或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；
（四）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
1．所学专业与所任课程相同或相近；
2．有三年以上的企业工作经历，与所任课程内容相同或相似；
3．经过学校及以上部门组织的针对课程的专门培训，如职业核心能力课程等；
4．具有国家教育或人事部门颁发的相关技能证书；
5．有三年以上讲授该门课程的经历，且教学评价优良；
6．其它胜任该门课程教学的资历或资质。

	条件2
	满足以下条件的一项：
（一）具有全日制硕士教育经历并获得硕士学历学位及以上证书，且专业相同或相近；
（二）具有教育系列中级及以上职称，且专业相同或相近；
（三）具有对应企业工作经历或者对口岗位工作经历三年以上；
（四）企业对应岗位的能工巧匠；
（五）主持过与专业相关的省级及以上的科研、教改课题。

	条件3
	满足以下条件的一项：
（一）获得专业相同或相近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；
（二）获得专业相同或相近的高级职业资格技能证书；
（三）获得相同或相近专业教育系列中级及以上职称，且上学年教学评价优秀；
（四）具有对应相关企业三年以上工作经历；
（五）对应岗位的能工巧匠。

	条件4
	申请双语课程的教师须取得我校“教师双语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结业证书”



